
國立臺灣大學教師評審委員會八十九學年度第四次會議紀錄
時 間：中華民國九十年一月十七日(星期三)上午九時

地 點：校總區第二行政大樓第四會議室(農化新館五樓)                                                                        

出 席：彭 旭 明  李 嗣 涔(彭旭明代)  何 澤 恆  林 正 弘  康 明 昌(黃偉彥代)  梁 庚 辰  謝 博 生  賴 金 鑫(盧國賢代)      

林 仁 混  楊 永 斌  蘇    侃  葛 煥 彰  吳 文 希  高 景 輝(楊盛行代)  林 達 德  柯 承 恩  曹 承 礎  陳 建 仁  

       王 榮 德(宋鴻樟代)  王 秋 森  許 博 文(顏嗣鈞代)  貝 蘇 章  廖 義 男(朱柏松代)  包 宗 和  葛 永 光(李炳南代)  

葉 啟 政

請 假：李 東 華  陳 泰 然  李 賢 源  陳 俊 雄

列 席：廖 菊 蘭  簡 棟 義

主 席：彭副校長旭明                                                                    記 錄：簡 棟 義                   

壹、報告事項︰ 

  一、本校已聘下列先生為兼任教師(專業技術人員)：

編

號
院 系 (科)所 姓    名

聘  任

職  別
   學                經                歷  聘        期

行政會議

通過會期
備       註

1文   學   院
藝術史研究所

石 守 謙 教授 (省略)
八九年八月起至
九○年七月底止

二一七九

2文   學   院
圖書資訊學系

李 德 竹 教授 (省略)
九○年二月起至
九○年七月底止

二一七九

3文   學   院
歷 史 學 系

梁 其 姿 教授 (省略)
九○年二月起至
九○年七月底止

二一七九
七七年二月教字第五
三○六號(清華大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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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文   學   院
圖書資訊學系

卜 小 蝶
助理教
授

(省略)
九○年二月起至
九○年七月底止

二一七九
八六年一月副字第○
二五○七三號(世新
大學)。

5文   學   院
音樂學研究所

王 心 心
講師級
專業技
術人員

(省略)
九○年二月起至
九○年七月底止

二一七九 不佔缺

6理   學   院
心 理 學 系

莊 仲 仁 教授 (省略)
九○年二月起至
九○年七月底止

二一七四

7理   學   院
植 物 學 系

陳 其 昌 教授 (省略)
九○年二月起至
九○年七月底止

二一七四

8理   學   院
數   學   系

常 謙 順 教授 (省略)
九○年二月起至
九○年七月底止

二一八○

以客座研究員申請
國科會延攬大陸科
技人士來台參與研
究計畫，已獲同意
補助。

9理   學   院
海洋研究所

溫 良 碩
助理教
授

(省略)
九○年二月起至
九○年七月底止

二一七四
不佔缺
不致酬

10

醫   學   院
放 射 線 科

蘇 誠 道 副教授 (省略)
八九年十月起至
九○年七月底止

二一七七
八九年十月一日退
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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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醫   學   院
婦   產   科

陳 信 孚
助理教
授

(省略)
九○年二月起至
九○年七月底止

二一七九 不佔缺
12

醫   學   院
婦   產   科

陳 惟 浩 講師 (省略)
九○年二月起至
九○年七月底止

二一七九 不佔缺

13

醫   學   院
內        科

盛 望 徽 講師 (省略)
九○年二月起至
九○年七月底止

二一七九 不佔缺

14

醫   學   院
耳鼻喉科

婁 培 人
助理教
授

(省略)
九○年二月起至
九○年七月底止

二一七九
不佔缺
改聘

15

醫   學   院
物理治療學系

張 雅 如 講師 (省略)
九○年二月起至
九○年七月底止

二一八○
不佔缺
90.02.01本校專任
講師辭職

16

醫   學   院
內        科

陳 冠 宇 講師 (省略)
九○年二月起至
九○年七月底止

二一八○ 不佔缺

17

工   學   院
化學工程學系

陳 劉 旺 教授 (省略)
九○年二月起至
九○年七月底止

二一七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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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工   學   院
土木工程學系

王    弓 教授 (省略)
九○年二月起至
九○年七月底止

二一七九
不佔缺
不致酬

19

工   學   院
環境工程學研
究所

官 文 惠
助理教
授

(省略)
九○年二月起至
九○年七月底止

二一七九

20

農   學   院
農業經濟學系

翁 永 和 教授 (省略)
九○年二月起至
九○年七月底止

二一七九

不佔缺
改聘
八八年二月教字第○
○九九二四號(政治
大學)。

21

管 理 學 院
工商管理學系

魏 啟 林 教授 (省略)

八九年十月二十
六日起至九○年
七月底止

二一七二
八九年十月廿六日
本校專任教授辭職

22

管 理 學 院
工商管理學系

謝 明 華
助理教
授

(省略)
九○年二月起至
九○年七月底止

二一七六

23

管 理 學 院
會 計 學 系

陳 渭 淳 副教授 (省略)
九○年二月起至
九○年七月底止

二一七六

改聘
不佔缺，進修推廣
部致酬。
八九年八月副字第○
二七二○八號(中原
大學)。

24

管 理 學 院
財務金融學系

姜林杰祐
助理教
授

(省略)
九○年二月起至
九○年七月底止

二一七六
八八年十二月副字第
○二六七六六號(大
華技術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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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電機資訊學院
電機工程學系

張 進 福 教授 (省略)

八九年十二月七
日起至九○年七
月底止

二一七九

不佔缺
不致酬
八九年十二月七日本
校專任教授辭職

26

社會科學院
社會學系

陳 若 璋 教授 (省略)
九○年二月起至
九○年七月底止

二一七九
不佔缺
不致酬

27

社會科學院
社會學系

馬 宗 潔 副教授 (省略)
九○年二月起至
九○年七月底止

二一七九
不佔缺
不致酬

28

社會科學院
經濟學系

李 文 綺 講師 (省略)
九○年二月起至
九○年七月底止

二一七九
已通過博士資格考試
進修推廣部致酬

29

社會科學院
經濟學系

黃 裕 烈 講師 (省略)
九○年二月起至
九○年七月底止

二一八○
已通過博士資格考試
進修推廣部致酬

30

管 理 學 院
工商管理學系

郭 振 雄
助理教
授

(省略)
九○年二月起至
九○年七月底止

二一八○
改聘
89.08助理字第 05140
號(東吳大學)

31

工   學   院
土木工程學系

李 魁 鵬
助理教
授

(省略)
九○年二月起至
九○年七月底止

二一八○
89.02助理字第
004070號(樹德技術
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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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醫   學   院
麻   醉   科

陳 李 魁 講師 (省略)
九○年二月起至
九○年七月底止

二一八○ 不佔缺

 

 

二、本校已聘下列先生為臨床教師：

編

號

院 系 (科）

所
姓    名

聘  任

職  別
   學                經                歷  聘        期

行政會議

通過會期
備        註

1

醫  學  院 

家庭醫學科
黃 國 晉

臨床講

師
(省略)

九○年二月起至

九○年七月底止
二一七七

不佔缺

89.01講字第 059092

號(臺灣大學)

2

醫  學  院 

放射線科
彭 信 逢

臨床講

師
(省略)

九○年二月起至

九○年七月底止
二一七七

不佔缺

89.04講字第 059658

號(臺灣大學)

三、工學院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研究所莊東漢教授奉核定於八十九學年度休假研究(八十九年八月一日至九十年七月三十一日)，因配合博士

班學生資格考抵免之修課規定，擬於下學期恢復開授材料破壞學課程，申請將八十九學年度下學期之休假變更至九十學年度上學期，

業奉核定，並提第二一七一次行政會議報告。

四、文學院外國語文學系麥安莉副教授因侍親需要，繼續申請自九十年二月一日至九十年七月三十一日止留職停薪(原奉准八十九年十月

一日至九十年一月三十一日止)案，業經該系八十九年十一月八日八十九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三次教評會通過並簽奉核准。

五、文學院外國語文學系歐博遠副教授升等教授案，業經教育部審定其教授資格，歐教授八十九學年度原支副教授年功薪七一○元，升等

後得晉支教授年功薪七四○元，依本校第一六八七次行政會議決議：「教師年功加俸依部頒『大學及專科學校教師年功加俸辦法』辦

理」；其中關於教師晉支年功薪服務成績之評定，由各院自行卓處。」，本案經外國語文學系及文學院就歐教授教學研究服務成績考

核並簽註同意其晉支年功薪意見，業簽奉核定辦理，並提第二一七五次行政會議報告。

六、社會科學院經濟學系黃鴻教授申請自九十年一月起至九十年六月止，以留職留薪方式赴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講學，業經簽奉核准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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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社會科學院經濟學系許嘉棟教授八十九學年度兼任教師續聘案時，原簽擬不續聘，並經提第二一六二次行政會議及八十九學年度第一

次校教評會報告，茲擬於八十九學年度下學期續聘為兼任教授，開授「國際金融(0.3)」課程，並佔四分之一缺案，業經第二一七七次

行政會議通過，依程序提本會報告。

貳、討論事項︰
一、本校擬聘下列先生為教師(研究人員)，提請審議。

編

號

聘

任

別

院 系 (科)

所別
姓   名

擬  聘

級  別
  學           經           歷

代表著

作出版

年  月

行政會議

通過會期

審   查

決   議
備                    註

1

改

聘

文  學  院

外國語文學

系

彭 碧 台
助理教

授
(省略) 八九年 二一七九

審  議

通  過

本案業經八九年十二月六日第四

次系教評會暨八九年十二月十三

日第五八次院教評會審議通過。

聘期：九○年二月至九○年七月。

敘薪：五二五元 。

(博士證書預計九○年四月可取得)

2

新

聘

醫  學  院

骨      科
林    晉 副教授 (省略) 八八年 二一七七

審  議

通  過

本案業經八九年九月廿九日第二

次科教評會暨八九年十二月六日

第四次院教評會審議通過。

聘期：九○年二月至九○年七月。

敘薪：四七五元。

3

新

聘

醫  學  院

病理學科
鄭 永 銘 講  師 (省略) 八九年 二一七七

審  議

通  過

本案業經八九年九月廿六日第一

次科教評會暨八九年十二月六日

第四次院教評會審議通過。

聘期：九○年二月至九○年七月。

敘薪：三三○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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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新

聘

醫  學  院

口腔生物研

究所

張 百 恩
助理教

授
(省略) 八八年 二一七八

審  議

通  過

本案業經八九年六月廿三日第三

次所教評會暨八九年十二月六日

第四次院教評會審議通過。

聘期：九○年二月至九○年七月。

敘薪：三三○元。

5

改

聘

醫  學  院

職能治療學

系

吳 錦 喻
助理教

授
(省略) 八九年 二一七八

審  議

通  過

本案業經八九年九月廿五日第二

次系教評會暨八九年十二月六日

第四次院教評會審議通過。

聘期：九○年二月至九○年七月。

敘薪：三五○元。

6

改

聘

醫  學  院

物理治療學

系

曹 昭 懿
助理教

授
(省略) 八八年 二一七八

審  議

通  過

本案業經八九年九月十八日第一

次系教評會暨八九年十二月六日

第四次院教評會審議通過。

聘期：九○年二月至九○年七月。

敘薪：三九○元。

7

新

聘

醫  學  院

小  兒  科
倪 衍 玄

助理教

授
(省略) 八八年 二一七九

審  議

通  過

本案業經八九年九月五日第一次

科教評會暨八九年十二月六日第

四次院教評會審議通過。

聘期：九○年二月至九○年七月。

敘薪：四一○元。

88.04助理字第02353號(臺灣大學)

8

新

聘

醫  學  院

藥  學  系
孔 繁 璐

助理教

授
(省略) 八九年 二一七九

審  議

通  過

本案業經八九年九月十四日第一

次系教評會暨八九年十二月六日

第四次院教評會審議通過。

聘期：九○年二月至九○年七月。

敘薪：三五○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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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新

聘

醫  學  院

一般醫學科
嚴 孟 祿 講師 (省略) 八九年 二一七九

審  議

通  過

本案業經八九年九月廿六日第一

次科教評會暨八九年十二月六日

第四次院教評會審議通過。

聘期：九○年二月至九○年七月。

敘薪：四一○元。

84.02講字第47097號(臺灣大學)

10

新

聘

醫  學  院

病理學科
黃 佩 欣 講師 (省略) 八九年 二一七九

審  議

通  過

本案業經八九年九月廿六日第一

次科教評會暨八九年十二月六日

第四次院教評會審議通過。

聘期：九○年二月至九○年七月。

敘薪：二九○元。

11

新

聘

醫  學  院

物理治療學

系

王 興 國 講師 (省略) 八九年 二一七九
審  議

通  過

本案業經八九年十月三日第二次

系教評會暨八九年十二月六日第

四次院教評會審議通過。

聘期：九○年二月至九○年七月。

敘薪：三三○元。

12

新

聘

醫  學  院

社會醫學科
蔡 甫 昌 講師 (省略) 八八年 二一七九

審  議

通  過

本案業經八九年九月廿七日第一

次科教評會暨八九年十二月六日

第四次院教評會審議通過。

聘期：九○年二月至九○年七月。

敘薪：三三○元。

13

新

聘

醫  學  院

臨床藥學研

究所

林 君 榮 講師 (省略) 八七年 二一八○
審  議

通  過

本案業經八九年九月廿一日第二

次所教評會暨九○年一月五日第

五次院教評會審議通過。

聘期：九○年二月至九○年七月。

敘薪：三三○元。

9



14
新

聘

醫  學  院

藥  學  系
忻 凌 偉 講師 (省略) 八九年 二一八○

審  議

通  過

本案業經八九年二月十六日第三

次系教評會暨九○年一月五日第

五次院教評會審議通過。

聘期：九○年二月至九○年七月。

敘薪：暫敘三三○元。

15

新

聘

農  學  院

園藝學系
許    輔

助理教

授
(省略)

八八年

七月
二一七八

審  議

通  過

本案業經八九年十一月十八日八

九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一次系教評

會暨八九年十二月十八日第二次

院教評會審議通過。

聘期：九○年二月至九○年七月。

敘薪：三三○元。

16

新

聘

農  學  院

植物病理學

系

洪 挺 軒
助理教

授
(省略) 八八年 二一七八

審  議

通  過

本案業經八九年十一月廿三日第

三次系教評會暨八九年十二月十

八日第二次院教評會審議通過。

聘期：九○年二月至九○年七月。

敘薪：三三○元。

17

新

聘

農  學  院

畜產學系
魏 恒 巍

助理教

授
(省略) 八八年 二一七八

審  議

通  過

本案業經八九年十一月十八日第

三次系教評會暨八九年十二月十

八日第二次院教評會審議通過。

聘期：九○年二月至九○年七月。

敘薪：三七○元。

18

新

聘

農  學  院

實驗林管理

處

沈 介 文
研究助

理
(省略) 八九年 二一七九

審  議

通  過

本案業經八九年十一月十日第一

次管理處教評會暨八九年十二月

十八日第二次院教評會審議通過。

聘期：九○年二月至九○年七月。

敘薪：二四五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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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新

聘

農  學  院

實驗林管理

處

魏 聰 輝
研究助

理
(省略) 八八年 二一七九

審  議

通  過

本案業經八九年十一月十日第一

次管理處教評會暨八九年十二月

十八日第二次院教評會審議通過。

聘期：九○年二月至九○年七月。

敘薪：四一○元。

20

新

聘

農  學  院

實驗林管理

處

林 麗 貞
研究助

理
(省略) 八九年 二一七九

審  議

通  過

本案業經八九年十一月十日第一

次管理處教評會暨八九年十二月

十八日第二次院教評會審議通過。

聘期：九○年二月至九○年七月。

敘薪：二四五元。

21

新

聘

農  學  院

實驗林管理

處

詹 明 勳
助理研

究員
(省略) 八八年 二一七九

審  議

通  過

本案業經八九年十一月十日第一

次管理處教評會暨八九年十二月

十八日第二次院教評會審議通過。

聘期：九○年二月至九○年七月。

敘薪：三三○元。

22

新

聘

農  學  院

實驗林管理

處

鹿 兒 陽
助理研

究員
(省略) 八八年 二一七九

審  議

通  過

本案業經八九年十一月十日第一

次管理處教評會暨八九年十二月

十八日第二次院教評會審議通過。

聘期：九○年二月至九○年七月。

敘薪：三三○元。

23

新

聘

農  學  院

實驗林管理

處

張 振 生
助理研

究員
(省略) 八九年 二一七九

審  議

通  過

本案業經八九年十一月十日第一

次管理處教評會暨八九年十二月

十八日第二次院教評會審議通過。

聘期：九○年二月至九○年七月。

敘薪：三三○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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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新

聘

工  學  院

土木工程學

系

曾 光 輝
助理教

授
(省略) 八九年 二一八○

審議通 

過，並

依行政

會議決

議辦理

。

本案業經八九年十二月廿六日第

三次系教評會暨八九年十二月廿

九日第二次院教評會審議通過。

聘期：九○年八月至九一年七月。

敘薪：暫敘三三○元。
兼具外國國籍身分並請審議是否
符合國籍法第二十條第二項規定。
行政會議決議：教評會通過，報
教育部核准前，補送合著證明。

25

新

聘

工  學  院

土木工程學

系

陳 俊 杉
助理教

授 
(省略) 九○年 二一八○

審  議

通  過

本案業經八九年十二月廿六日第

三次系教評會暨八九年十二月廿

九日第二次院教評會審議通過。

聘期：九○年八月至九一年七月。

敘薪：暫敘三三○元。

二、本校擬聘下列先生為臨床教師(助理教授以上)，提請審議。        

編

號
院系(科)所別 姓    名

擬  聘

級  別
學            經            歷

代表著

作出版

年月

行政會議

通過會期

審   查

結   果
 備                  註

1

醫   學   院

耳鼻喉科
陳 玉 祥

臨床副

教授
(省略) 二一七七

審  議

通  過

本案業經八九年九月廿日第二次

科教評會暨八九年十二月六日第

四次院評會審議通過。

聘期：九○年二月至九○年七月。

不佔缺。

85.08副字第 24191號(臺灣大學)

12



2

醫   學   院

婦   產   科
陳 思 原

臨床助

理教授
(省略) 二一七七

審  議

通  過

本案業經八九年九月十六日第一

次科教評會暨八九年十二月六日

第四次院評會審議通過。

聘期：九○年二月至九○年七月。

不佔缺。

89.04助理字第 004094號(臺灣大學)

3

醫   學   院

內        科
唐 季 祿

臨床助

理教授
(省略) 二一七七

審  議

通  過

本案業經八九年九月廿六日第一

次科教評會暨八九年十二月六日

第四次院評會審議通過。

聘期：九○年二月至九○年七月。

不佔缺。

89.01助理字第 003780號(臺灣大學)

4

醫   學   院

內        科
趙 嘉 倫

臨床助

理教授
(省略) 八九年 二一七九

審  議

通  過

本案業經八九年九月廿六日第一

次科教評會暨八九年十二月六日

第四次院評會審議通過。

聘期：九○年二月至九○年七月。

不佔缺。
87.10講字第 55122號(臺灣大學)

併案申請助理教授資格審查。

5

醫   學   院

內        科
李 聰 明

臨床助

理教授
(省略) 八九年 二一七九

審  議

通  過

本案業經八九年九月廿六日第一

次科教評會暨八九年十二月六日

第四次院評會審議通過。

聘期：九○年二月至九○年七月。

不佔缺。
86.9講字第 52072號(臺灣大學)

併案申請助理教授資格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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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醫   學   院

內        科
陳 健 弘

臨床助

理教授
(省略) 八八年 二一七九

審  議

通  過

本案業經八九年九月廿六日第一

次科教評會暨八九年十二月六日

第四次院評會審議通過。

聘期：九○年二月至九○年七月。

不佔缺。
84.2講字第 47081號(臺灣大學)

併案申請助理教授資格審查。

7

醫   學   院

內        科
葉 坤 輝

臨床助

理教授
(省略)

八七年

五月
二一七九

審  議

通  過

本案業經八九年十一月廿四日第

三次科教評會暨八九年十二月六

日第四次院評會審議通過。

聘期：九○年二月至九○年七月。

不佔缺。
86.9講字第 52087號(臺灣大學)

併案申請助理教授資格審查。

8

醫   學   院

內        科
洪 冠 予

臨床助

理教授
(省略)

八七年

三月
二一七九

審  議

通  過

本案業經八九年九月廿六日第一

次科教評會暨八九年十二月六日

第四次院評會審議通過。

聘期：九○年二月至九○年七月。

不佔缺。
86.8講字第 51647號(臺灣大學)

併案申請助理教授資格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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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醫   學   院

急診醫學科
袁    昂

臨床助

理教授
(省略) 八九年 二一七九

審  議

通  過

本案業經八九年九月廿日第二次

科教評會暨八九年十二月六日第

四次院評會審議通過。

聘期：九○年二月至九○年七月。

不佔缺。
86.2講字第 51063號(臺灣大學)

併案申請助理教授資格審查。

三、本校擬聘下列教師為名譽教授，提請審議。

編

號
提名單位 姓    名

性

別

出    生

年 月 日

本  校  專

任  教  授

年  資

退    休

日    期

申   請   適   用   條   款
審  查

決  議

 備                註

1

理  學  院

心 理 學系
柯 永 河 男 (省略) 廿六年○月 89.08.01

適用條件第二條第一項第一款：教學
研究成績卓著，或曾兼任行政職務，
對於校務之規劃、建設與發展有重大
貢獻，且在本大學連續擔任專任教授
十五年以上。

審議通過

，提行政

會議審議

。

業經八九年九月廿七日第一次

系務會議暨八九年十一月廿二

日第二次院務會議通過提名。

2

工  學  院

機械工程學

系

呂 秀 雄 男 (省略) 廿三年○月 89.08.01

適用條件第二條第一項第一款：教學
研究成績卓著，或曾兼任行政職務，
對於校務之規劃、建設與發展有重大
貢獻，且在本大學連續擔任專任教授
十五年以上。及第二款：學術上有特
殊貢獻，享有國際聲譽，且在本大學
擔任專任教授七年以上。

審議通過

，提行政

會議審議

。

業經八九年十一月六日第二次

系務會議暨八九年十一月十七 

日第一次院務會議通過提名。

3

工  學  院

機械工程學

系

彭 爭 之 男 (省略) 廿四年○月 88.08.01

適用條件第二條第一項第一款：教學
研究成績卓著，或曾兼任行政職務，
對於校務之規劃、建設與發展有重大
貢獻，且在本大學連續擔任專任教授
十五年以上。

審議通過

，提行政

會議審議

。

業經八九年十一月六日第二次

系務會議暨八九年十一月十七 

日第一次院務會議通過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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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工  學  院

土木工程學

系

王 燦 汶 男 (省略) 廿六年○月 89.08.01

適用條件第二條第一項第一款：教學
研究成績卓著，或曾兼任行政職務，
對於校務之規劃、建設與發展有重大
貢獻，且在本大學連續擔任專任教授
十五年以上。

審議通過

，提行政

會議審議

。

業經八九年十月廿六日第一次

系務會議暨八九年十一月十七

日第一次院務會議通過提名。

5

醫  學  院

小  兒  科
呂 鴻 基 男 (省略) 廿四年一月 89.09.01

適用條件第二條第一項第一款：教學
研究成績卓著，或曾兼任行政職務，
對於校務之規劃、建設與發展有重大
貢獻，且在本大學連續擔任專任教授
十五年以上。及第二款：學術上有特
殊貢獻，享有國際聲譽，且在本大學
擔任專任教授七年以上。

審議通過

，提行政

會議審議

。

業經八九年九月五日第一次科

務會議暨八九年十二月一日第

四次院務會議通過提名。

6

農  學  院

植物病理學

系

蘇 鴻 基 男 (省略) 三十年○月 89.08.01

適用條件第二條第一項第一款：教學
研究成績卓著，或曾兼任行政職務，
對於校務之規劃、建設與發展有重大
貢獻，且在本大學連續擔任專任教授
十五年以上。及第二款：學術上有特
殊貢獻，享有國際聲譽，且在本大學
擔任專任教授七年以上。

審議通過

，提行政

會議審議

。

業經八九年八月十五日第一次

系務會議暨八九年十一月二十

日第一九三次院務會議通過提

名。

7

農  學  院

食品科技研

究所

李 錦 楓 男 (省略) 十六年○月 89.08.01

適用條件第二條第一項第一款：教學
研究成績卓著，或曾兼任行政職務，
對於校務之規劃、建設與發展有重大
貢獻，且在本大學連續擔任專任教授
十五年以上。及第二款：學術上有特
殊貢獻，享有國際聲譽，且在本大學
擔任專任教授七年以上。

審議通過

，提行政

會議審議

。

業經八九年八月八日第八九一

○次系務會議暨八九年十一月

二十日第一九三次院務會議通

過提名。

8

農  學  院

農業推廣學

系

李 文 瑞 男 (省略) 十八年○月 89.08.01

適用條件第二條第一項第一款：教學
研究成績卓著，或曾兼任行政職務，
對於校務之規劃、建設與發展有重大
貢獻，且在本大學連續擔任專任教授
十五年以上。及第二款：學術上有特
殊貢獻，享有國際聲譽，且在本大學
擔任專任教授七年以上。

審議通過

，提行政

會議審議

。

業經八九年九月廿五日第一次

系務會議暨八九年十一月二十

日第一九三次院務會議通過提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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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農  學  院

畜產學系
宋 永 義 男 (省略) 廿五年○月 89.08.01

適用條件第二條第一項第一款：教學
研究成績卓著，或曾兼任行政職務，
對於校務之規劃、建設與發展有重大
貢獻，且在本大學連續擔任專任教授
十五年以上。及第二款：學術上有特
殊貢獻，享有國際聲譽，且在本大學
擔任專任教授七年以上。

審議通過

，提行政

會議審議

。

業經八九年九月廿八日第二次

系務會議暨八九年十一月二十

日第一九三次院務會議通過提

名。

10

農  學  院

農藝學系
朱    鈞 男 (省略) 廿二年○月 89.08.01

適用條件第二條第一項第一款：教學
研究成績卓著，或曾兼任行政職務，
對於校務之規劃、建設與發展有重大
貢獻，且在本大學連續擔任專任教授
十五年以上。及第二款：學術上有特
殊貢獻，享有國際聲譽，且在本大學
擔任專任教授七年以上。

審議通過

，提行政

會議審議

。

業經八九年九月廿二日第一次

系務會議暨八九年十一月二十

日第一九三次院務會議通過提

名。

四、推舉國籍法第二十條修正後本校現職教師(含兼任行政主管)兼具雙重國籍者是否符合「所具專長或特殊技能而在我國不易覓得之人才

且不涉及國家機密之職務」認定專案小組人員。

說明：(一)、依本校八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第二一七三次行政會議及八十九年十二月十一日八九校人字第○二七六四八號函辦理。

(二)、有關國籍法第二十條修正公布後，教師兼具外國國籍之聘任及認定之標準與相關作業規定等，業經教育部八十九年十一

月八日台(八九)人(一)字第八九一三八二九六號函轉到校，並囑咐應於九十年一月十五日就具雙重國籍之現職人員(含兼

任行政主管職務者)完成查證認定作業並報送教育部。本校應配合事項業由人事室研議，提經八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第

二一七四次行政會議討論決議：「通過；惟對於國籍法第二十條第二項『所具專長或特殊技能而在我國不易覓得之人才且

不涉及國家機密之職務』之認定，除新聘人員仍由三級教師評審委員會議負責辦理外，現職人員則由校教師評審委員會

另組之專案小組認定。」

附錄：

國籍法第二十條：中華民國國民取得外國國籍者，不得擔任中華民國公職，其已擔任者，：：由各該機關免除其公職。但下列各款經該管主管機

關核准者，不在此限：一、公立大學校長、…與公立各級學校教師(含兼任學術行政主管人員)、講座、研究人員、專業技術人員：：。（第一項）

前項第一款至第三款人員，以具有專長或特殊技能而在我國不易覓得之人才且不涉及國家機密之職務者為限。」。（第二項）(於八十九年二月九

日修正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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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八十九年八月三十一日台(89)人(一)字第八九０九七０五八號書函、八十九年十月六日台(89)人(一)字第八九一二三四０七號函、八十九年十

一月八日台(89)人(一)字第八九一三八二九六號函規定，有關國籍法第二十條修正公布後，各機關學校於新聘任兼具外國國籍之教師(含兼任行政

主管職務者)、講座、研究人員、專業技術人員時，相關作業程序及規定略如左：

一、於聘任前應確實就其是否符合國籍法第二十條第二項「具有專長或特殊技能而在我國不易覓得之人才且不涉及國家機密職務」規定審酌認定。

二、上開具有專長或特殊技能而在我國不易覓得之人才，有關『不易覓得之人才』認定標準及認定程序如左：

認定標準：

(一)、中央研究院院士。

(二)、所具之專長或特殊技能，有傑出貢獻或聲望卓著，經查證屬實者。

(三)、所具之專長或特殊技能，曾獲國際級獎勵，有證明文件，經查證屬實者。

(四)、所具之專長或特殊技能，有重要著作出版或作品發表，經查證屬實者。

(五)、所具之專長或特殊技能，有重要專業成就，有證明文件，經查證屬實者。

(六)、所具之專長或特殊技能屬高科技或稀少性，經主管機關認定者。

(七)、所具之專長或特殊技能符合用人機關、學校業務、研究、教學或發展特色之特別需要者。

認定程序：(依教育部八十九年十一月八日台(八九)人(一)字第八九一三八二九六號函規定係由各校自行訂定)

(一)、認定符合規定：

甲、填具「聘任中華民國國民取得外國國籍人員審核表」並詳敘具體理由及認定過程，函報教育部核准後始得聘任。

乙、如本校認定符合規定惟報教育部審認後未獲核准者：應即不得聘任，惟如當事人依規定填寫「放棄外國國籍之具結書」具結願意放

棄兼具之外國國國籍時，仍得予以聘任，但應於一年內（自學校將教育部認定結果送達當事人之日起算）完成放棄外國國籍，並

繳交放棄生效文件；於限期內未完成者，免除其職務。

(二)、認定不符合規定：

甲、應即不得聘任。

乙、惟如當事人依規定填寫「放棄外國國籍之具結書」，具結願意放棄兼具之外國國國籍時，仍得暫予以聘任，但應於一年內（自學校

認定結果送達當事人之日起算）完成放棄外國國籍，並繳交放棄生效文件；於限期內未完成者，免除其職務。

三、至現職人員(含兼行政主管職務者)（含86.3.20前進用之助教），應於九十年一月十五日前清查就具雙重國籍者，依前開認定標準完成

查證認定作業後報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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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推選審查小組委員七人為：彭副校長旭明、李教務長嗣涔、李院長東華(人文及社會科學類)、康院長明昌(數學及自然科

學類)、蘇教授侃(工程及應用科學類)、賴教授金鑫(生物及醫農科學類)、廖院長義男(法律專長)。

五、茲依校務會議意見再行檢討「國立臺灣大學教師著作抄襲處理要點」草案相關條文，提請討論。

說明：本要點草案經本會八十九學年度第一次教評會(八十九年九月二十三日)及第二一七四次行政會議(八十九年十二月五日)通過，

八十九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二次校務會議(列第六案)延會(九十年一月十三日)討論，會上校務會議代表發言意見摘要如左：

(一)、第五點刪除「主席」一詞，避免僅見教評會主席，而忽視系、學院教評會委員之參與(似無參與機會)？

(二)、第十四點檢舉人「無謂之濫告」，議處宜有明確規範？有代表建議可否即依第三點比照抄襲者處分議處等。

(三)、第十一點及第十三點申訴案成立確定後，復權規定如何，未有規定？

(四)、主動調查權之有無？辦法僅就檢舉人檢舉提出假設架構，另如檢舉人逕向教育部檢舉抄襲案之交查或他校涉及抄襲案件

本校教師如為共同研究人等情形如何處理？

(五)、第八點「秘密方式」處理宜明確規定？

(六)、第十點解聘、不續聘須達總額三分之二始得決議，可否降為二分之一？

(七)、第八點調查報告教務長未參與如何確認？

決議：一、第五點調查小組增列「系(科)所、院教評會委員」文字。二、對申訴案成立需復權等相關規定，增列第十五點條文(原草案第

十五點遞移為第十六點)。三、為期處理考量之周延並配合第八點會同教務長確認意旨，在第五點中增加「經會教務長後」文字。

經增列文字、條文後要點草案如附件，依程序再行簽提行政會議及校務會議討論。

六、關於各系、所教師評審委員會低職級教師之教評會委員，可否審議高職級之教師聘任案，提請討論。

說明：依文學院九十年一月十一日簽，該院九十年一月十日第五十九次教師評審委員會，臨時動議人類學系謝世忠主任提案決議辦

理。

決議：(下次再討論)

參、臨時動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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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散會(十一時五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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